
关于变更长江资管尊享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的征询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我公司）管理的“长江资管尊

享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加

优质的理财服务，我公司拟对《长江资管尊享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修订版 2）》（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进行变更。 

一、合同变更的相关约定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四部分约定，“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变更合同

的，管理人和托管人应书面达成一致后，设置特别开放期并在管理人网站公

告。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应在特别开放期内退出本集合计划，投资者未将其

持有的全部集合计划份额退出的，视同投资者已经同意合同变更。合同变更于

特别开放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生效，公告内容即成为本合同组成部

分。” 

二、合同具体变更内容 

（一）长江资管尊享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版 3） 

1、调整投资范围和投资限制； 

2、修改参与金额级差； 

3、调整调整部分投资品种估值方式。 

变更后的《长江资管尊享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版

3）》请参见附件 1。 

（二）长江资管尊享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修订版 3） 

《长江资管尊享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修订版 3）》对相应部分

也做了变更，变更后的说明书请参见附件 2。 

（三）长江资管尊享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修订版 3） 

《长江资管尊享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修订版 3）》对相应

部分也做了变更，变更后的风险揭示书请参见附件 3。 

三、托管人对本次合同变更的许可 

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已经书面同意本次合同变

更，请参见附件 4。 

四、变更方案的安排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管理人与托管人已就本次合同变更事项书

面达成一致，现向投资者征询意见。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应于特别开放期

2022 年 6 月 15 日将集合计划份额全部退出；投资者未在特别开放期退出其持

有的全部份额的，视同投资者已经同意合同变更。 

五、合同变更的效力及生效时间 

本公告构成变更后合同的组成部分，变更后的合同将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

正式生效。 



特此公告。 

  

    附件： 

    1、 长江资管尊享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订版 3）.pdf 

2、 长江资管尊享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修订版 3）.pdf 

3、 长江资管尊享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修订版 3）.pdf 

4、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征求长江资管尊享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修订版 3）变更意见的函及其回执.pdf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六月十日 
 
  
 


